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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说明 

本项目为海南省省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自动站运行维护项目，全

省 24 个省控自动站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运维工作，运维期限为

7 个月，即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31 日，以及 24 个省控自动

站安防保障工作。 

运维服务范围包括：各市县 24 个省控自动站所有监测仪器、气

象仪器、质控设备、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辅助设备、防雷等基础设

施的日常维护、质量控制、故障维修、年度检修、检定等工作，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一年的站房租赁及维护、电力

供应、网络通讯保障并负担相应费用，接受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质控检查和考核，确保城市站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并与省平台

联网正常。 

站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城市 点位名称 站点属性 控制预算（万元） 

1 

琼海市 

市人民医院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37.61 

2 海桂学校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3 环保大楼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4 
文昌市 

市矿山管理站宿舍大楼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5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楼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6 
万宁市 

万宁中学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7 北师大附中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8 五指山
市 

林科所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9 琼南广播电视发射台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0 
东方市 

国土资源局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1 档案馆子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2 
澄迈县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大楼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3 县委大院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4 陵水县 县纪委大楼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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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点位名称 站点属性 控制预算（万元） 

15 敬老院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6 
定安县 

环境资源监察大队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7 自来水公司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8 昌江县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19 琼中县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0 临高县 县委大院档案馆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1 乐东县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2 保亭县 保亭中学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3 白沙县 县财政局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24 屯昌县 红旗中学站 省控城市评价点 

安防保障工作包括：为各市县 24 个省控自动站提供安防保障，

并确保正常运行，满足安防保障工作要求。 

本项目中标单位如非采购人上一年度的运维服务商，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中标单位签订合同一个月内，中标单位能符合采购人要

求独立开展工作为止，应以（本次中标价格/212 天）*已运维天数价

格，向采购人上一年度的运维服务商支付交接期报酬，具体天数以中

标单位、上一年度的运维服务商和采购人三方签字为准。 

二、城市站情况 

（一）监测设备和辅助设施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负责运维的设备主要包括监测仪器、气

象仪器和辅助设备设施三部分。其中，监测仪器包括 SO2、NO2（NOX、

NO）、CO、O3、PM10、PM2.5六项指标分析仪、零气发生器、动态气

体校准仪，气象仪器主要包括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

五参数监测仪器，辅助设备设施包括采样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软硬

件、钢瓶气、UPS、制冷系统、供电系统、防雷系统、摄影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子站站房、安防设施等。 

（二）监测项目 

各站点均监测 SO2、NO2（NOX、NO）、CO、O3、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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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指标，以及气象五参数（包括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 

（三）监测频次及数据传输 

监测工作方式为 24 小时不间断连续自动监测，采用一点多发方

式，通过有线网络向市县监测站、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时上传监测

数据，上传数据包括省控自动站各监测设备的实时监测分钟值、小时

值、所有仪器设备及工控机的状态工作参数等。 

三、运维技术要求 

（一）机构、人员、车辆、设备配备要求 

1.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在全省范围内设不少于 3 个运维

技术支持机构。 

2.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保证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与

其负责日常维护的站点数量比值不低于 1/3。 

3.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保证满足每个运维技术支持机构

配备的专用巡检车辆数量不少于 2 辆。 

4.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须为每个城市站配备必要的质量控

制设备，包括配套的标准气体、温湿度计、大气压力计等；为每个运

维技术支持机构配备必要的质量控制设备，包括流量计、臭氧校准仪、

风速风向仪等。 

5.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须承诺成交后 1 个月内配齐本技术

要求中“二、城市站情况（一）监测设备和辅助设施”中所涉及设备的

耗材和备件。耗材按照不少于一年的消耗量配置，备件按照至少一年

使用量配置。 

6.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以技术支持机构为单位配备专用仪

器维修工具（包括便携式电脑、万用表、远程数据查询系统等）、通

讯调试工具（包括各种硬件接口线、改线工具、接口调试软件及常用

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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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维工作内容 

运维过程中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省控自动站的日常运行维护； 

2．省控自动站的日常质量管理； 

3．省控自动站的日常安全管理； 

4．省控自动站监测数据的日常审核、上报； 

5．省控自动站的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 

6．其他省控自动站相关辅助设施的维护、保养、维修。 

7．省控自动站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的维护及维修，保障城市站

与省站通讯正常。当仪器出现故障不能及时修复时，应在 48 小时之

内使用备机开展监测； 

8．当仪器损坏报废不能修复时，应在 48 小时之内使用备机开展

监测，并同时报告，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确认仪器损坏情况及原

因，酌情处理。 

9．省控自动站站房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一

年的场地租赁费、站房租赁费、电费和通讯费，以及站房基础设施、

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的日常维护费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承

担，并包含在本项目采购报价中。 

10．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与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签订运

维合同期限内，需完成所有省控自动站颗粒物监测设备的手工比对、

气态污染物监测设备的量值溯源和气象五参数比对工作。 

（三）运行维护工作目标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

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每个省控自

动站的运行质量应达到以下指标： 

1.所获取的各项指标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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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数据捕获率达到 90%（以小时值计）以上； 

3.数据质控合格率达到 80%（以小时值计）以上； 

4.运维任务完成率 100%； 

5.异常情况处理率 100%。 

（四）运维工作要求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遵守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以及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关于城市站运行管理的各项规定，如运

维期间国家和省内出台新的城市站运行管理规定，则运维工作要求随

之执行最新规定。 

1.运维工作一般要求如下： 

(1) 保持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

设备标识清楚； 

(2) 检查供电及网络通讯的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3) 保证空调正常工作，仪器运行温度保持在 25℃左右，站房

内温度日波动范围小于 3℃，相对湿度保持在 80%RH 以下； 

(4) 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门窗关闭良好，人走关门，

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5) 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6) 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7) 进行维护时，应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2.每日工作内容如下：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城市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

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1) 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2) 根据电源电压、站房温度、湿度数据判断站房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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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现运行数据有持续异常值时，应立即报告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在每日 6 时～23 时出现的故障，应在 4 小时内解决（通信

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 

(4) 根据仪器分析数据判断仪器运行情况； 

(5) 根据故障报警信号判断现场状况； 

(6) 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至省平台和市县平台并正常发

布，发现数据掉线及时恢复； 

(7) 每天通过海南省环境自动监测管理平台完成对前一日各监

测点位原始小时值的审核，并向省监测中心提交小时值审核结果。按

时上报每周零点校准报告和跨度校准报告。 

数据审核报送工作应于每日上午 9 时前完成，当天因网络故障等

原因未能完成数据审核报送的，可顺延一日审核报送，最多顺延二日

（如 1 日产生的数据，应于 2 日 9 时前完成审核，最迟在 4 日 9 前完

成审核）。对于未能按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的数据，须于数据产

生一周内，以文件形式向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送书面审核结果

及未能按时完成审核的原因。 

3.每周工作内容如下： 

每周至少巡视省控自动站 1 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

成的工作包括： 

(1) 查看省控自动站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

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标准气钢瓶阀门是否漏

气，标准气的消耗情况； 

(2) 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分析仪器

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3) 检查各分析仪器的运行状况和工作参数，判断是否正常，

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处理，保证仪器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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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分析仪进行零点、

跨度检查，如果漂移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 

(5) 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

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 

(6) 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7) 检查城市站的通讯系统，保证城市站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

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8) 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结合部之间安装

的过滤膜的污染情况，每周更换滤膜，每周检查监测仪器散热风扇污

染情况，及时清洗； 

(9) 应及时清除省控自动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

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应及时剪除对采样或监测光束有影响

的树枝； 

(10) 应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省控自动站房屋是否有漏

雨现象，气象杆和天线是否被刮坏，站房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

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能安全运行； 

(11) 检查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12) 每周对气象仪器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13) 每周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及

时进行更换； 

(14) 每周对站房内外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及时保洁。 

4.每月工作内容如下： 

(1) 检查 PM2.5、PM10 分析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动态加

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2) 检查 PM10 及 PM2.5监测仪、气态分析仪、动态校准仪流量，

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及时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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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仪器显示数据和数据采集仪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4) 每月对数据进行备份。 

5.每两个月工作如下： 

(1) 更换 PM10、PM2.5 分析仪滤纸带（必要时），进行系统自检； 

(2) 校准和检查 PM10 及 PM2.5 分析仪的温度、气压和时钟； 

(3) 用标准气压计、温度计、湿度计、手持式风速风向仪，校

准/比对相关的自动仪器。 

6.每季度工作内容如下： 

(1) 清洗 PM10 及 PM2.5切割器，检查 β 法颗粒物分析仪仪器喷

嘴、压环等部件； 

(2) 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进行多点校准，绘制校准曲线，检验

相关系数、斜率和截距； 

(3) 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进行精密度审核，并计算仪器示值相

对标准偏差。 

7.服务期内工作内容如下： 

(1) 对颗粒物采样管、气态污染物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每半年

至少清洗一次； 

(2) 对 PM10和 PM2.5 监测仪器进行标准膜校准，超过国家相关

规范要求时，及时进行校准，并在服务期内对所有所有城市站颗粒物

监测设备进行一次手工比对。 

(3) 对动态校准仪流量进行 20 点检查，必要时进行校准； 

(4) 采用臭氧传递标准对省控自动站臭氧工作标准进行标准传

递； 

(5) 更换零气源净化剂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检查； 

(6) 对氮氧化物分析仪钼炉转化率进行检查； 

(7) 对所有城市站气象五参数监测仪进行一次参数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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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所有的仪器进行预防性维护，按说明书的要求更换备件，

更换所有泵组件。 

8.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建立城市站维护档案 

将城市站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

日常运维中使用的相关记录表格，应当针对仪器品牌制定相对应的表

格。日常运维中使用运行管理相关记录至少应包括： 

(1) 省控自动站运行维护巡检记录表； 

(2) 颗粒监测仪校准检查记录； 

(3) 气态污染物监测仪校准检查记录； 

(4) 气体分析仪流量检查校准记录； 

(5) 气象仪检查记录； 

(6)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设备维修记录表； 

(7)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备品备件管理记录表； 

(8) 城市站主要消耗材料使用登记表； 

(9) 多点线性校准表格； 

(10) 精密度审核表格； 

(11) NO2 监测仪器钼炉转化率检查记录； 

(12) 动态校准仪流量控制器检查校准记录； 

(13) 省控自动站室内外环境记录； 

(14) 标准物质使用记录； 

(15)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仪器资料保管清单。 

9.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如下： 

(1) 每周更换的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所用滤膜，必须为聚四氟

乙烯材质； 

(2) 应及时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若有变更

应及时通知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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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每月 3 日前，将上月各类记录表格交给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用于相关报告编制； 

(4)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保证满足环保部门对城市站故障

的响应时间要求，当城市站每日 6 时～23 时出现故障，应在 1 小时

之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

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若仪器故障无法排除，成交供

应商（运维单位）必须在 48 小时内提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自

动站正常运行。 

(5) 当仪器损坏报废不能修复时，应在 48 小时之内使用备机开

展监测，并同时报告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6) 严禁擅自改变采样管路连接方式和更改仪器参数设置。否

则，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权终止合同。 

10.质量控制要求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需认真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做好相应记

录。 

（1）量值溯源要求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在每个省控自动站需配备标准气体，所

使用的标准气体须为国家环保部标样所或国家标物中心生产的有证

标准物质。另外，在用标准气体当钢瓶压力低于 500PSIG 时，标准

需要进行重新验证；当钢瓶压力低于 150PSIG(1.0MPa)时，标准停止

使用。标准气体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每年将城市站所用的流量计、温度计、

气压计等设备进行性能鉴定，并出具报告；每半年将城市站所用的臭

氧标准向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标准设备进行溯源，每半年对城市

站所用的零气发生器进行核查，性能指标应符合要求。 

（2）日常质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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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在以下情况下需进行校准和再校准： 

① 安装时 

② 移动位置时 

③ 进行可能影响校准结果的维修或维护后 

④ 分析仪暂停工作一段时间后 

⑤ 有迹象表明分析仪工作不正常或校准结果出现变化 

⑥ 达到国家规范或本采购文件要求的校准周期或校准要求的。 

（3）异常数据的审核与检验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对监测数据异常值进行分析，查明原

因，如属于系统或仪器故障，应在 24 小时内处理并上报省监测中心。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须在响应文件中说明异常数据处理的方

法。 

（4）质量控制资料整理 

各种技术与质量文件均保持现行有效，可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调整

或修订，巡检记录、维修记录、日常检查与监督抽查等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记录均须按要求进行填写，每年进行整理归档。 

11.系统设备维修要求 

（1）运行维修工作界定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负责系统所有设备和仪器的维护、维修

和部件更换（包括空调设备等附属设施），并将维修费用计算在运维

报价中。本服务内容同样包括由于外部原因意外丢失和损坏设备的维

修或更换。 

（2）设备维修质量控制要求 

监测仪器被修复后，当其检测性能受到影响时，需要进行检验，

采用标气测定、颗粒物手工比对等方法进行。 

仪器大修后，气态污染监测设备应按顺序开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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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测试、精密度及准确度测试、多点线性测试；颗粒物监测设备应开

展手工比对测试，测试应严格按照《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817-2018）中准确度审

核要求实施，并遵守《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

技术规范》（HJ656-2013）、《环境空气中 PM10 和 PM2.5 的测定 重

量法》（HJ 618-2011）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 

194-2017）等相关规范要求，同时提交相应报告。 

（五）站房安防保障要求 

1.24 个省控自动站提供站房安防保障，可实现对站房周围 200

米范围内环境全方位、多视角、无盲区、全天候式监控，安防系统保

修期不低于 2 年。 

2.安防保障具有站房外区域入侵报警功能，且能照射到气态污染

物和颗粒物的采样装置。 

3.可实现定时拍照、实时监控功能，图片及监控视频存储时间至

少为 1 个月，并能与海南省环境自动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四、监督考核要求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开展运维管理和质控考核，对达不

到运维要求或违规操作的，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可以扣减相应的

运维费，并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一）监督管理 

1.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签订保密

协议），不得利用本项目的数据、档案或有关资料对外开展技术交流、

业务联系、数据交换等。否则，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权终止合

同。 

2.运维期间出现调整数据、修改参数、改动设备、弄虚作假等违

规行为的，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13 
 

3.运维期间，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应按安全生产有关规定，

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4.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在考核中出现 10%站点未达到数据

有效性要求的，给予警告；连续 2 次考核出现 10%站点未达到，或者

单次考核 20%以上站点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的，终止运维合同。同

一站点连续 3 个月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的，终止运维合同。 

（二）考核办法 

对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绩效每季度考核 1 次。考核采取百分

制、单站考核的方式，主要包括单个站点数据有效性，监测数据获取

率、数据质控合格率(以下简称“两率”)以及运行维护的内容。 

数据捕获率指考核时段内各监测项目实际获取的小时值监测数

据量总和除以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总和。 

数据质控合格率指考核时段内各监测项目实际获取的质控合格

的小时值监测数据量总和除以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总和。 

每日各项目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均按 24 个计，考核时段天数按

考核时段内日历天数计。计算应获得小时值数据量时，应扣除因不可

抗力造成的停止监测的小时数。 

1.数据有效性 

考核时段内单个站点任一监测项目有效数据量应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的最低

要求，否则该站点考核为 0 分，不予支付该站点合同期内运维费用。 

考核时段内单站设备数据捕获率必须高于 90%(含)，否则考核总

分以 0 分计，不予支付该站点合同期内运维费用；单站设备数据质控

合格率必须高于 80%，否则该站点考核以 0 分计，不予支付该站点合

同期内运维费用。 

2.两率及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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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数据有效性要求后，参照本部分执行。 

（1）两率部分(70 分) 

单站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高于 90%(含)的，得 70分；80%(含)-90%

的，得分为 70×（数据质控合格率/90%）。 

（2）运行维护部分(30 分) 

运行维护部分每季度由省监测中心组织检查核实，核查内容包括

日常运维任务完成情况、异常情况处理情况、站房环境保障效果、采

样系统维护效果、仪器日常维护效果、质量控制效果、通讯系统维护

效果（数据上传发布情况）、人员与档案记录管理情况等，共计 30 分。

检查满分 100 分，考核时运维得分=检查得分×0.3 分。 

（3）考核总分（100 分） 

考核总分=两率得分+运维得分 

3.运维费核算方法 

单站点考核总分低于 80 分的，不予支付该站点当期运维费；绩

效考核总分 95（含）分以上的，支付该站点当期全额运维费；绩效

考核总分在 80（含）-95 分的，该站点当期运维费= (实际考核总分

/100)×单站点当期全额运维费。 

4.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在考核中出现 2 个及以上站点未达到

数据有效性要求的，给予警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连续 2 次考

核出现 2 个及以上站点未达到或者单次考核 4 个及以上站点未达到

数据有效性要求的，终止运维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某站点 1

个月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的，扣除该站点 2 个月的运维费；同一站

点连续 2 个月未达到数据有效性要求的，终止运维合同，履约保证

金不予退还。 

5. 其他规定 

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单位将扣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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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站点当月运行经费：迟报、漏报或不报审核数据的；拖延、阻碍、

拒绝质量检查或随机检查的；发现采样、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过

程人为干扰，未按要求及时向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报告的；因工

作疏漏，未发现采样、分析、数据采集和传输等过程人为干扰的；其

他不履行规定职责的情形。 

在质量检查中，发现成交供应商（运维单位）未达到采购人运维

质控要求时，根据对数据质量造成的影响程度，扣减相应站点当月

10%~100%运维经费；如未及时整改，加倍扣款。 


